许昌科技文献信息共享平台使用申请流程指南

一、服务对象

个人用户：许昌市辖区内的自然人（含科研人员、学生、创业者及普通市民）。

机构用户：许昌市辖区内的中小企业、社会团体等。

二、申请条件

申请人/申请单位必须位于许昌市行政区域内。

承诺遵守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仅将平台资源用于学习、科研及非商业性参考，严禁批量下载或用于商业转售。

三、申请流程

（一）个人用户申请流程

步骤 1：关注“莲城科讯”公众号，点击对话框输入“文献”即可获取许昌市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用户名、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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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城科讯
（二）机构用户申请流程

步骤 1：提交申请

线上填报：访问平台官网http://www.xcsti.com/，点击“许昌市科技文献资源共享平台会员申请表”（附件1），填写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单位地址、管理员信息及预计使用人数。

提交材料：

需提交以下电子扫描件：

①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需在有效期内）。

②《许昌科技文献信息共享平台机构用户使用承诺书》（需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附件1））。

③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单位授权委托书。

五、咨询与联系方式

咨询热线：石先生 0374-2965381 
技术支持邮箱：xxxx@xckj.gov.cn
办公地址：河南省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魏武大道智慧信息产业园3号厂房许昌科技大市场

服务时间：工作日 8:30-12:00, 14:30-17:30

附件1：

许昌市科技文献资源共享平台会员申请表

	单位名称

（盖章）
	
	法人代表
	

	通信地址
	

	联系人
	
	电  话
	

	手  机
	
	电子信箱
	

	会员类型
	 □政府机关          □事业单业           □科研单位  □学校               □企业                □其他  

	文献信息

需求类型
	（如期刊、学位、会议、专利、标准等）

	科技人员及

预计使用人员
	

	备  注
	许昌市科技文献资源共享平台所有数据库资源仅限单位内部人员或个人使用，用户信息不得外泄，不得对外传播和用于任何商业目的。


请将此注册表的电子版和加盖公章的打印版，各一份递交到许昌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将您的用户名和密码发送到您的电子信箱。

联系地址：河南省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魏武大道智慧信息产业园3号厂房许昌科技大市场

联系人：石先生                     联系电话：0374-2965381

                  年      月      日

附件2：
许昌科技文献信息共享平台机构用户使用承诺书

致：许昌市科技情报研究所（许昌市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中心）

鉴于本单位（以下简称“申请单位”）拟申请使用由贵所建设管理的“许昌科技文献信息共享平台”（以下简称“本平台”），为规范资源使用行为，维护良好的网络信息环境，保障知识产权安全，确保平台公益服务功能的可持续运行，本单位在充分理解平台服务宗旨及使用规则的基础上，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主体资格真实性承诺

本单位承诺所提供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经办人身份证等注册材料真实、合法、有效。

本单位确认注册地位于许昌市行政辖区内，符合本平台“服务许昌辖区企事业单位”的定位。

二、资源使用规范性承诺

用途限定：本单位承诺获取的平台资源（包括但不限于中文期刊、学位论文、专利、标准、法律法规、科技成果等）仅用于本单位内部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教学培训、管理决策及非商业性参考。

禁止商业转售：严禁将本平台资源用于任何商业盈利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打包出售、有偿转让、建立镜像站点、开发衍生商业产品等。

禁止恶意下载：严格遵守平台设定的下载频次和数量限制。承诺不使用任何自动化程序、爬虫软件、多线程下载工具或人工批量操作手段进行系统性、大规模的数据抓取，以免导致服务器过载或影响其他用户正常使用。

账号管理：本单位指定专人作为“平台管理员”，负责子账号的分配与管理。承诺不将账号出借、出租或转让给许昌市辖区以外的第三方使用。因账号保管不善导致的一切违规责任，由本单位承担。

三、知识产权保护承诺

本单位尊重并保护知识产权，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

对于从平台下载的文献资料，本单位承诺仅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在进行论文发表、项目申报、成果鉴定等公开活动时，如需引用平台资源内容，将严格按照学术规范注明出处。

若因本单位违规使用资源引发知识产权纠纷或法律诉讼，一切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均由本单位独立承担，与许昌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及平台提供方无关。

四、监督与违约责任

本单位自愿接受许昌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及平台技术部门的监督与管理。

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单位同意平台管理方采取以下措施：

①立即暂停或永久终止本单位的平台使用权限；

②追回已下载的相关数据资源；

③通报本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或相关信用管理机构；

④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五、附则

本承诺书自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申请单位与许昌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平台保留根据法律法规变化及管理需要，对使用规则进行调整的权利，调整后将在平台官网公示，本单位承诺及时关注并遵守。

法定代表人或企业负责人签字：                                                 

公司名称（加盖红色公章）：                        

日期：  2026年   月    日             
